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天津凯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天津凯发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发电气”或“公司”）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相关文件的要求，对凯发电气 2019 年预计日常关联

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公司 2019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2019 年 4 月 25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上述议案将提交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股东通号集团将回避表决。 

2019 年度，公司预计向通号集团（含其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下同）销

售商品、提供技术服务合计金额不超过 3.2 亿元人民币。 

二、广发证券对公司 2019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0001676W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南路 1 号院中国通号大厦 A 座 19 层(园区) 

法定代表人：周志亮 

注册资本：1,00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84 年 01 月 07 日 



经营范围：对外派遣实施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所

需的劳务人员；铁路含地铁通信、信号、电力、自动控制设备的生产；上述项

目工程的科研、勘察、设计、安装、施工、配套工程施工；进出口业务；承包

境外铁路电务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承包上述境外工程的勘测、咨询、设

计和监理项目；公路交通、机场、港口、工矿的通信、信号、电力、自动控制

工程的勘察、设计、安装、施工及配套房屋建筑；与上述项目有关的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设备及自有房屋的出租。（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2018 年 12 月 26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孔祥洲、王伟与通号集团签署了 《孔

祥洲、王伟与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天津凯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之股份转让协议》。孔祥洲、王伟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向通号集团转让其持有的公

司 14,226,3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1474%。2019 年 1 月 8 日，上述协议

转让的股份办理完成登记过户手续。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10.1.3“持有上市公司 5%以

上股份的法人或者一致行动人”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因此，通号集团系公司

的关联法人。 

（三）通号集团履约能力 

通号集团是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监管的大型中央企业，是以轨道交通控制技

术为特色的高科技产业集团，全球最大的轨道交通控制系统提供商。其拥有轨

道交通控制系统设计研发、设备制造及工程服务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是中国

轨道交通控制系统设备制式、技术标准及产品标准的归口单位。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通号集团实收资本为 1,000,000 万元，通号集团

合并口径的总资产、净资产分别为 8,349,064.78 万元、3,506,623.58 万元，2018

年度，通号集团合并口径的净利润为 373,741.48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安永

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公司与通号集团之间的交易均将采用市场化的方式进行。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签订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尚未与通号集团签订关联交易协议，一次

一签。 

（六）履行的审批程序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

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10.2.6 之规定，该关联交易

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届时关联股东通号集团将回避表决。 

三、关联交易的目的及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通号集团作为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监管的大型中央企业，具有铁路、城市轨

道交通通信信号系统集成、研发设计、设备制造、施工运维完整产业链，是中

国铁路通信信号系统制式、标准规范的编制单位，拥有世界先进的高速铁路列

车运行控制系统技术和装备，与公司的牵引供电保护及电站自动化系统、电力

调度系统、直流开关柜系统、接触网系统等核心产品具有较强的产品互补性和

业务契合性。 

公司与通号集团之间的关联交易，有利于实现双方的轨道交通产业链整合

及优势互补，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

东权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

人形成依赖。 

四、广发证券对公司 2019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经核查后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实现双方的轨道交通产

业链整合及优势互补，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

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有违反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 

本保荐机构对公司 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津凯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陈立国             刘世杰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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